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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4_BF_E5_A4_84_E7_c46_633118.htm 一、行政处罚的实施

主体 （一）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

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没有行政处罚权的行

政机关或其他组织一般不能实施行政处罚。国务院或者经国

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

机关行使有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

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 享有行政处罚权、能够实施行政处罚

的机关应具备以下条件： 第一，必须是行政机关。 第二，必

须具有外部管理职能。 第三，必须取得特定的行政处罚权。 

第四，必须在法定的职权范围内实施。 （二）授权实施行政

处罚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

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若

不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则不能实施行政处罚。 （三）

委托实施行政处罚 1.根据《行政处罚法》规定，受委托的组

织必须在授权范围内，以委托行政机关名义实施行政处罚，

不能再委托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实施行政处罚。 2.委托行政

机关对受委托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负责监督，并对该

组织实施行政处罚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3.根据《行政

处罚法》第十九条的规定，能够接受行政委托、依法行使行

政处罚的组织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一是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

事务的事业组织；二是具有熟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业

务的工作人员；三是对违法行为需要进行技术检查或技术鉴

定的，应当由有条件的组织进行相应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



。 二、行政处罚的管辖和适用 （一）行政处罚的管辖 1.根据

规定，行政处罚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由违法行为

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

管辖。 2.县级以下（不包括县级）的行政机关如果没有法律

、行政法规的另行规定或根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

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的依法委托，不得享有、行使行政处罚

管辖权。 3.两个以上依法享有行政处罚权的实施机关如对同

一行政违法案件都有管辖权，在案件管辖上发生争议，双方

又协商不成的，应报请共同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指定管辖。 4.

对行政违法案件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若发现相应违法行为构

成犯罪的，行政机关必须依法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违法行为经人民法院依法审判认定构成犯

罪判处拘役或有期徒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行政拘

留的，应当依法折抵相应刑期。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

院判处罚金时，行政机关已经处以罚款的，应当折抵相应罚

金。 （二）行政处罚的适用 行政处罚适用的条件：一是必须

已经实施了违法行为，且该违法行为违反了行政法规范；二

是行政相对人具有责任能力；三是行政相对人的行为依法应

当受到处罚；四是违法行为未超过追究时效。 行政处罚的适

用方式： 1.不予处罚。根据规定， A.不满14周岁的人有违法

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 B.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控制自己

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 C.违法行为轻微并及

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D.违法行为

在两年内未被发现的，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再给予行政处

罚。 2.从轻或减轻处罚。从轻处罚，是指在行政处罚的法定

种类和法定幅度内，适用较轻的种类或者依照处罚的下限或



者略高于处罚的下限给予处罚，但不能低于法定处罚幅度的

最低限度。减轻处罚，是指在法定处罚幅度的最低限以下给

予处罚。如，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

下的罚款，从轻处罚2000元，减轻处罚1000元。根据规定，

依法应当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的情况有：一是已满14周岁不

满l8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二是主动消除或减轻违法行为

危害后果的；三是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四是配合行政

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五是其他依法应从轻或减

轻行政处罚的情形。 关于从重处罚问题，《行政处罚法》未

作明确规定。有的特别法律、法规，如《海关行政处罚实施

条例》，对应当从重处罚的情形作了明确规定。该条例第五

十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1）因走

私被判处刑罚或者被海关行政处罚后在2年内又实施走私行为

的；（2）因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被海关行政处罚后在1年内又

实施同一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的；（3）有其他依法应当

从重处罚的情形的。 又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条规

定，违反治安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1）有较

严重后果的；（2）教唆、胁迫、诱骗他人违反治安管理的；

（3）对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的；（4）6

个月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的。 （三）行政处罚的追究时效 

根据《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的追究时效为2年，在违

法行为发生后2年内未被行政机关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如修订后的《税收征管法》规定，

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在5年内

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6个月内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的，



不再处罚。 行政处罚的追究时效，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

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

算。连续状态，是指行为人连续实施数个同一种类的违法行

为；继续状态，是指一个违法行为在时间上的延续。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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